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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电信终端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为终端有限公司、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星通信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荣耀终端有限公司、博鼎

实华（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邸志军、张小雨、王子韬、郭静静、高立发、曹婉、李腾、独方宇、陈灿峰、吴

越、刘伟杰、张睿、马治国、王东来、郑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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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未成年保护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移动终端产品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所应满足的技术要求，包括应用管理、时间管理、音

频防护、蓝光防护、应急通信、通话、远程设置和监控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其它移动终端产品，例如:

平板电脑，也可参考使用。 

本文件适用于支持未成年人保护功能的移动终端的研究开发和测试验收，为技术的普及推广和应用

实施提供技术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YD/T 3230-2017  数字移动通信终端通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未成年人保护模式 

是由监护人对移动终端进行设置，适用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使用的工作模式，在未成年保护模式的

下，移动智能终端可对应用程序使用权限、使用时间等进行管控，从而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预防网络沉迷；如若移动终端仅可在本文件规定的模式下使用，则可视为支持未成年保护模式。 

3.2  

应急类业务 

是指移动终端支持的，用于保障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业务及应用，包括紧急呼叫业务及移动终端自

定义的用于保障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的应用。 

3.3  

受限应用类业务 

是指移动终端支持的，由监护人在手机应用程序中选择并设定，对被监护人在使用时长和时间段进

行管控的业务和应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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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受限应用类业务 

是指移动智能终端支持的，由监护人在手机应用程序中选择并设定，非应急类业务和时间限制类业

务以外的业务和功能。 

4 概述 

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里未发育成熟，未成年人在使用移动终端过程中可能造成某些伤害，情况

如下： 

——由于视觉器官未发育成熟，过高的屏幕蓝光辐射幅度和使用时长对于视觉系统的伤害。 

——由于听觉器官未发育成熟，过高的听筒和耳机声压及耳机使用时长对于听觉系统的伤害。 

——由于认知能力和心理未发育成熟，某些应用和不良信息对于身心健康造成的伤害，甚至造成网

络成瘾。 

移动终端未成年保护技术的目的就是降低或消除未成年人在使用移动终端过程中对于视力、听力的

危害；预防不适于未成年人的信息对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防止未成年人过渡沉迷于某些应

用而造成的网络成瘾的精神疾病；支持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使用的移动终端合理的远程设置和监控，同时

保障在未成年人遇到紧急情况下，终端可提供必要的应急服务。 

本标准根据移动终端厂家开发部门的支持能力，将技术要求划分为A级、AA级和AAA级。开发部门应

首先支持A级要求，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较高等级的要求。 

本标准将跟随技术的发展而更新，在后续版本中增加更高级别的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应用管理 

5.1.1 应用程序选择（A） 

在未成年模式设定中，终端应支持监护人选择和屏蔽终端支持的应用程序，用以未成年人的使用。 

5.1.2 系统日期和时间（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下，移动终端应不支持系统日期和时间的设置及修改。 

5.1.3 开发者模式入口（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下，移动终端应不支持开发者模式入口。 

5.1.4 应用程序的系统删除（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下，终端应仅在监护人提供应用删除许可的情况下，删除应用程序；； 

5.1.5 应用程序安装（A）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下，终端应仅在监护人提供应用安装许可的情况下，安装应用程序； 

5.1.6 应急应用程序（A）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下，终端不应屏蔽用于保障未成人人身安全的紧急通信类业务。 

5.2 时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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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受限应用每日使用时长(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终端应支持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使用的每一受限应用每日使用总时长进行限

定。 

5.2.2 受限应用每日使用时间段 (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终端应支持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使用的每一受限应用的每日使用时间段进行限

定。 

5.2.3 受限应用类业务每日总时长（A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终端应支持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使用的受限应用类业务的每日使用总时长进行

限定。 

5.2.4 受限应用类业务每日使用时间段（A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终端应支持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使用的受限应用类业务的每日使用时间段进行

限定。 

5.2.5 使用时长管理 

5.2.5.1 3岁以下使用时间（AA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对于被监护人在3岁以下时，终端应仅可支持应急类业务的使用，在对未成

年人保护模式的设定中，应不支持受限应用类业务和非受限应用类业务的选择和使用。 

5.2.5.2 3岁至 5岁使用时间（AAA）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中，对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年龄在3岁至5岁，终端应支持非应急类业务使用每

日使用总时长不超过1小时。未成年人连续使用移动智能终端时长最大值为20分钟；在连续使用时间到

达20分钟后，移动智能终端应能提供10分钟暂停时间。 

5.2.5.3 6岁至 12岁使用时间 (AAA)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中，对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年龄在6岁至12岁时，每天使用的非应急类业务总

时长达到2.5小时时，应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疲劳时间；在使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到达2.5小时至3.5

小时期间，应在显著位置显示已进入疲劳时间警示标识；在使用的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3.5小时时，

应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不健康时间；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达到3.5小时以上时，应在屏幕显著位置

显示已进入不健康时间警示标识。6岁至12岁未成年人在连续在线使用非应急类业务20分钟后，应提示

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时间已20分钟，应进行10分钟的休息。 

5.2.5.4 12岁以上未成年人使用时间（AAA）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中，对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年龄在12岁以上时，每天使用的非应急类业务总时

长达到4小时时，应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疲劳时间；在使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到达4小时至5小时期

间，应在显著位置显示已进入疲劳时间警示标识。在使用的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5小时时，应提示

未成年人已处于不健康时间；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达到5小时以上时，应在屏幕显著位置显示已进

入不健康时间警示标识。12岁未成年人在连续在线使用非应急类业务30分钟后，应提示未成年人连续使

用时间已30分钟，应进行10分钟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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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音频防护 

5.3.1 最大长时干扰声压（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终端在使用手柄模式进行语音通话时，最大长时干扰声压应不超过125dB(A)； 

5.3.2 有线耳机接口 

5.3.2.1 未成年人耳机接口的使用 

5.3.2.1.1 标准模拟耳机接口（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在耳机音量调整过程中，当标准模拟耳机接口的输出电压当大于等于27mV，

应给与警示。 

5.3.2.1.2 标准模拟耳机接口（A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终端应支持标准模拟耳机接口的输出电压应小于27mV。 

5.3.2.1.3 非标准耳机接口（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在耳机音量调节过程中，当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压大于等于85dB

时，应与警示； 

5.3.2.1.4 非标准耳机接口(A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应小于85dB。 

5.3.2.1.5 数字有线耳机接口（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在耳机音量调节过程中，当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压大于等于85dB

时，应与警示； 

5.3.2.1.6 数字有线耳机接口(A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应小于85dB。 

5.3.3 耳机接口使用时长(A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终端应支持每24小时内耳机接口使用总时长不应高于2小时。 

5.4 蓝光防护 

5.4.1 低蓝光显示模式(A) 

支持未成年保护模式的移动智能终端，应具有低蓝光显示模式功能。 

5.4.2 蓝光辐射幅度调整(AA) 

在调整低蓝光辐射幅度时，屏幕显示应同步调整之后的图像色彩及亮度，当调整到蓝光辐射降低的

最大幅度时，其蓝光加权的辐亮度与未开启低蓝光模式前相比，应不低于80%。 

5.5 应急通信类业务 

5.5.1 紧急联系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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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应支持紧急联系人设置功能。 

5.5.2 紧急联系人呼叫(A) 

移动终端应可通过点击实体按键的方式，拨打紧急联系人电话。 

移动终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屏幕或实体按键后，并且在无须解锁状态下应可拨打屏幕提示的紧急联

系人电话。 

5.5.3 紧急联系人信息发送(A) 

移动终端应可通过点击实体按键的方式，向紧急联系人发送应急信息，其应急信息应包括紧急信息

提示和地理位置信息。 

移动终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屏幕或实体按键后，并且在无须解锁状态下应可向紧急联系人发送应急

信息，其应急信息应至少包括紧急信息提示和地理位置信息。 

5.5.4 地理围栏（AA） 

移动终端应支持地理围栏的设置。终端可通过实时位置扫描或一定时间间隔的位置扫描方式，当移

动终端超出地理围栏的边界时，应向紧急联系人发送消息等方式通知紧急联系人。 

5.5.5 紧急呼叫（A）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应能保障紧急呼叫业务的正常进行，不受未成年保护模式时间管理的限定；

紧急呼叫应符合我国相关规定； 

5.5.6 应急应用时间管理(A)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中，对于终端保障未成年人身安全的应用，例如与监护人紧急通话、报警短消

息、紧急定位等，应保障其正常运行，不受未成年保护模式时间管理的限定。 

5.6 亲情号码通话(A) 

支持未成年保护模式的移动终端应支持亲情号码的通话设定，监护人可通过设定，移动终端应屏蔽

除亲情号码和应急类业务外的电话号码的拨打和接听。 

5.7 远程设置和监控 

5.7.1 远程设置(A) 

监护人应可通过监护人手机对未成年人使用的手机进行设置，例如，使用时间管理和应用程序使用

管理。 

5.7.2 远程信息查询（AA） 

对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年龄在8岁以下时，监护人应可通过监护人手机对未成年人手机进行相关信

息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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